
法鼓文理學院 115 學年度招生簡章勘誤表(115/02/25) 

 修正招生簡章，如下 

簡章名稱 頁碼 原文 勘誤後 說明 
115 學年度
【心靈環保
與永續發展
碩士在職學
位學程】招
生考試入學
簡章 

2 社會企業與心靈環保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網站：
https://sepse.dila.edu.tw/  
(115 學年更名為心靈環保與
永續發展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心靈環保與永續發展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網站：
https://sepse.dila.edu.tw/ 

依心靈環保
與永續發展
碩士在職學
位學程現行
網站修正。 

3 書面審查(初試) 
一、 簡歷，格式如第 11 頁。 
二、 學習計畫書 3,000 字為

限，格式如第 12 頁。(含
進修目的、研究或學習
方向、研究計畫以及未
來規劃等)。 

書面審查(初試) 
一、簡歷，格式如第 8 頁。 
二、 學習計畫書 3,000 字為

限，格式如第 9 頁。(含
進修目的、研究或學習
方向、研究計畫以及未
來規劃等)。 

修正頁碼 

應繳交報名資料 
4. 簡歷 1份，格式如第 11頁。

(請用電腦打字，以 A4 紙
張直向橫寫)。 

5. 學習計畫書 1 份 3,000 字
為限，格式如第 12 頁 (請
用電腦打字，以 A4 紙張
直向橫寫)。 

應繳交報名資料 
4. 簡歷 1 份，格式如第 8

頁。(請用電腦打字，以
A4 紙張直向橫寫)。 

5. 學習計畫書 1 份 3,000 字
為限，格式如第 9 頁 (請
用電腦打字，以 A4 紙張
直向橫寫)。 

修正頁碼 

二、持外國學歷證件報考
者，需填具境外學歷切
結書(如附件二，如第 31
頁，亦可至本校網站下
載)並檢具下列文件： 

二、持外國學歷證件報考者，
需填具境外學歷切結書
(如附件二，如第 13 頁，
亦可至本校網站下載)並
檢具下列文件： 

修正頁碼 

4 五、 報考資格 
3. 符合教育部訂定「入

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碩士班報考資
格者(請參閱附件一，
第 12 頁)。 

五、報考資格 
3. 符合教育部訂定「入

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碩士班報考資
格者(請參閱附件一，
第 11 頁)。 

修正頁碼 

7 十四、 獎助學金 
詳細內容請至課外活動
與生活輔導組網頁查
閱 ：
https://sa.dila.edu.tw/?pa
ge_id=126 
入學考試榜首者，頒發
$30,000 元獎學金(且報
名人數須高於核定名額
才採計)，依「法鼓文理
學院入學榜首獎學金作
業要點」辦理。  

十四、 獎助學金 
詳細內容請至課外活動
與生活輔導組網頁查閱：
https://sa.dila.edu.tw/?pag
e_id=15812 
入學考試榜首者，頒發
$30,000 元獎學金(且報
名人數須高於核定名額
才採計)，依「法鼓文理學
院入學榜首獎學金作業
要點」辦理。  

配合課生組
修改網頁連
結 

22 1. 公共交通工具 
搭車地點：國道客運台北總
站(重慶北路、市民大道、北
平西路交口)。 
下車站名：「法鼓山園區」 

1. 公共交通工具 
搭車地點：請由臺北車站 
“東三門”出站前往「國光客
運臺北車站」搭乘。 
下車站名：「法鼓山」 

更新交通說
明 

https://sepse.dila.edu.tw/
https://sepse.dila.edu.tw/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5812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5812


簡章名稱 頁碼 原文 勘誤後 說明 
2. 自行開車 2. 自行開車 

115 學年度
【人文社會
學群碩士學
位學程‧佛
教學系碩、
博士班】 
招生考試入
學簡章 

25 十四、 學雜費及獎助學金 
詳細內容請至課外活動
與生活輔導組網頁查
閱 ：
https://sa.dila.edu.tw/?pa
ge_id=126 

十四、 學雜費及獎助學金 
詳細內容請至課外活動與
生活輔導組網頁查閱：
https://sa.dila.edu.tw/?page
_id=15812 

配合課生組
修改網頁連
結 

42 搭車地點：國道客運台北總
站(重慶北路、市民大道、
北平西路交口)。 

搭車地點：請由臺北車站 
“東三門”出站前往「國
光客運臺北車站」搭乘。 

更新交通說
明 

115 學年度
佛教學系學
士班單獨招
生考試簡章 

4 應繳交報名資料 
六、 自傳：800~1000 字左

右，1 份。請依第 13~15 頁
之規定撰寫。 

十二、 低收入戶者，請填寫
招生考試「低收入戶」
考生免收報名費申請
表(如第 16 頁)，請檢附
各縣市政府開具之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以利
審查。 

應繳交報名資料 
六、自傳：800~1000 字左右，

1 份。請依第 12~14 頁之
規定撰寫。 

十二、 低收入戶者，請填寫
招生考試「低收入戶」考
生免收報名費申請表
(如第 15 頁)，請檢附各
縣市政府開具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以利審查。 

修正頁碼 

5 六、 報名費用 
(三) 凡持有各鄉鎮市公
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
者，報名費用全免，若符
合資格者，請填寫招生
考試「低收入戶」考生免
收報名費申請表 (如第
16 頁)，並於繳交報名表
件時，一併檢附各鄉鎮
市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以利審查，若
經審查資格不符、證件
不齊或逾期申請者，一
律不予減免，並須補繳
報名費用後，始完成報
名手續。 

六、報名費用 
(三) 凡持有各鄉鎮市公
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
者，報名費用全免，若符
合資格者，請填寫招生考
試「低收入戶」考生免收
報名費申請表(如第 15
頁)，並於繳交報名表件
時，一併檢附各鄉鎮市公
所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
文件，以利審查，若經審
查資格不符、證件不齊或
逾期申請者，一律不予減
免，並須補繳報名費用
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修正頁碼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5812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5812


簡章名稱 頁碼 原文 勘誤後 說明 
5 七、報名手續 

(四)報名資料寄送方
式： 
各項報名表件、學歷
(力)證件、歷年成績
單、報名費用﹙郵政匯
票﹚、附回郵及標準信
封 2 個(請寫明收件人
姓名、地址、貼限時掛
號郵資$35 元)，請裝入
B4（或 A4）信封內封
妥後，以限時掛號方式
寄出，本校地址及各收
件單位，請詳見招生考
試資料專用信封袋(第
17 頁)。 

七、報名手續 
(四)報名資料寄送方式： 
各項報名表件、學歷(力)
證件、歷年成績單、報名
費用﹙郵政匯票﹚、附回
郵及標準信封 2 個(請寫
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
限時掛號郵資$35元)，請
裝入 B4（或 A4）信封內
封妥後，以限時掛號方式
寄出，本校地址及各收件
單位，請詳見招生考試資
料專用信封袋(第 16頁)。 

修正頁碼 

8 十五、 學雜費及獎助學金 
(一) 詳細內容請至課外

活動與生活輔導組
網頁查閱：https：
//sa.dila.edu.tw/?pa
ge_id=126 

十五、 學雜費及獎助學金 
(一) 詳細內容請至課外

活動與生活輔導組
網 頁 查 閱 ：
https://sa.dila.edu.t
w/?page_id=15812 

配合課生組
修改網頁連
結 

31 搭車地點：國道客運台北總
站(重慶北路、市民大道、
北平西路交口)。 

搭車地點：請由臺北車站 
“東三門”出站前往「國光
客運臺北車站」搭乘。 

更新交通說
明 

115 學年度
生命教育學
系進修學士
班甄審入學 
招生簡章 

4 十一、 低收入戶者，請填寫
「低收入戶」考生免收報
名費申請表(如第 16 頁)，
請檢附各縣市政府開具之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以利
審查。 

十一、 低收入戶者，請填寫
「低收入戶」考生免收報
名費申請表(如第 12 頁)，
請檢附各縣市政府開具之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以利
審查。 

修正頁碼 

5 五、 報名費用 
(三) 凡持有各鄉鎮市公所開

立之低收入戶證明者，報
名費用全免，若符合資格
者，請填寫「低收入戶」考
生免收報名費申請表(如
第 16 頁)，並於繳交報名
表件時，一併檢附各鄉鎮
市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以利審查，若經
審查資格不符、證件不齊
或逾期申請者，一律不予
減免，並須補繳報名費用
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五、報名費用 
(三) 凡持有各鄉鎮市公所開

立之低收入戶證明者，報
名費用全免，若符合資格
者，請填寫「低收入戶」考
生免收報名費申請表(如
第 12 頁)，並於繳交報名表
件時，一併檢附各鄉鎮市
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
文件，以利審查，若經審查
資格不符、證件不齊或逾
期申請者，一律不予減免，
並須補繳報名費用後，始
完成報名手續。 

修正頁碼 

6 六、報名手續 
(四) 報名資料寄送方式： 
各項報名表件、學歷(力)證
件、歷年成績單、報名費用
﹙郵政匯票﹚、附回郵及標
準信封 2 個(請寫明收件人
姓名、地址、貼限時掛號郵
資$43 元)，請裝入 B4（或
A4）信封內封妥後，以限時
掛號方式寄出，本校地址及
收件單位，請詳見資料專用
信封袋(第 17 頁)。 

六、報名手續 
(四) 報名資料寄送方式： 
各項報名表件、學歷(力)證
件、歷年成績單、報名費用﹙郵
政匯票﹚、附回郵及標準信封
2 個(請寫明收件人姓名、地
址、貼限時掛號郵資$43 元)，
請裝入 B4（或 A4）信封內封
妥後，以限時掛號方式寄出，
本校地址及收件單位，請詳見
資料專用信封袋(第 13 頁)。 

修正頁碼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5812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5812


簡章名稱 頁碼 原文 勘誤後 說明 
8 十四、 學雜費及獎助學金 

(一) 詳細內容請至課
外活動與生活輔
導組網頁查閱：
https ：
//sa.dila.edu.tw/?p
age_id=126 

十四、 學雜費及獎助學金 
(一) 詳細內容請至課外

活動與生活輔導組
網 頁 查 閱 ：
https://sa.dila.edu.
tw/?page_id=1581
2 

配合課生組
修改網頁連
結 

24 搭車地點：國道客運台北總
站(重慶北路、市民大
道、北平西路交口)。 

搭車地點：請由臺北車站 
“東三門”出站前往「國
光客運臺北車站」搭
乘。 

更新交通說
明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5812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5812
https://sa.dila.edu.tw/?page_id=1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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